
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依据《统计部门推广随机抽查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统计局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对重大国情国力普查、重大国家统计调查、国家常规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涉外统计调查开展的统计执法检查。
　　第三条　国家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在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由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统一组织实施，有关职能司（办、中心）配合。
　　第四条　国家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应当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有关法律法规，严格依法组织实施。
　　第五条　国家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对检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根据执法检查计划和工作安排，先确定随机抽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再随机抽取市（地、州、盟，以下统称市）、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最后以县为总体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对统计执法检查人员直接采用随机方式抽取。
第二章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第六条　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经济普查、全国农业普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由国务院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等重大国家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由项目组织实施单位确定。
　　第七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
　　（一）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
　　（二）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
　　（三）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
　　（四）调查对象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
　　（五）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
　　（六）地方和部门执行遵守统计法情况；
　　（七）地方和部门履行法定统计职责情况；
　　（八）地方和部门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况。
　　第八条　涉外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
　　（一）涉外统计调查机构具备资格条件情况；
　　（二）涉外统计调查机构调查项目开展情况；
　　（三）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报批与执行情况；
　　（四）涉外统计调查机构遵守统计法及涉外统计调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情况。
第三章　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第九条　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经济普查、全国农业普查以所有普查对象为检查对象名录库。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等重大国家统计调查以所有调查对象为检查对象名录库。国家常规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地方统计调查以所有调查对象为检查对象名录库。
　　涉外统计调查以所有取得国家统计局和省级统计局涉外统计调查许可证的涉外统计调查机构为检查对象名录库。
　　第十条　国家统计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以国家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为基础进行充实补充，入库人员应当符合《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国家统计执法人才库建设的通知》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补充调整国家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的通知》要求。
第四章　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第十一条　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经济普查、全国农业普查随机抽查工作细则由国务院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等重大国家统计调查的随机抽查细则由组织实施单位制定。
　　第十二条　国家常规统计调查按照下列程序进行抽查。
（一）按照国家统计局党组的统一安排确定抽查的省。
（二）以省为抽查对象的，先随机抽取3个市；根据工作需要，在每个市随机抽取1-2个县，在每个县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1.抽取市的工作要在选定的省级统计机构进行。在省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由国家统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省内所有市（如果调查对象只在部分市中，则为所有样本市）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2.在每个抽中的市各抽取1-2个县。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市级统计机构负责人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市内的县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3.在每个抽中的县各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县级统计机构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县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三）以市为抽查对象的，先随机抽取1个市；根据工作需要，在市内随机抽取3-4个县，在每个县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1.抽取市的工作要在选定的省级统计机构进行。在省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由国家统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省内所有市（如果调查对象只在部分市中，则为所有样本市）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2.在抽中的市随机抽取3-4个县。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市级统计机构负责人见证下，对抽取市内的县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3.在每个抽中的县各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县级统计机构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县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4.对于只在市辖区开展的统计调查，直接在市辖区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四）以县为抽查对象的，先随机抽取2个市；根据工作需要，在每个市随机抽取1-2个县，在抽中县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1.抽取市的工作要在选定的省级统计机构进行。在省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由国家统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省内所有市（如果调查对象只在部分市中，则为所有样本市）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2.在每个抽中的市各抽取1-2个县。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市级统计机构负责人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市内的县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3.在每个抽中的县各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县级统计机构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县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五）以调查对象为抽查对象的，先随机抽取2个市；根据工作需要，在每个市随机抽取1-2个的县，在抽中县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
　　1.抽取市的工作要在选定的省级统计机构进行。在省级统计机构领导和统计法制机构负责人见证下，由国家统计执法检查组人员对省内所有市（如果调查对象只在部分市中，则为所有样本市）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2.在每个抽中的市各抽取1-2县。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市级统计机构负责人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市内的县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3.在每个抽中的县各抽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在省级统计机构有关人员和县级统计机构见证下，对每个抽取县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
　　第十三条　以涉外统计调查机构为抽查对象的，由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对所有抽查对象进行排序，用随机软件抽取检查对象。
　　第十四条　地方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参照国家常规统计调查的抽查细则执行。
　　第十五条　抽取市、县，根据执法检查工作安排，既可在省、市一次抽取，也可先抽取一个市、县，待检查结束后再抽取下一个市、县。当出现不可抗力情况，不便于执法检查的，经统计执法监督局负责人批准后可另行抽取。
　　第十六条　以省、市、县为抽查对象的，首先对抽中的调查对象开展执法检查，再依次对抽中的县、市、省遵守执行统计法、履行法定统计职责、执行国家统计政令和统计行政管理制度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以调查对象为抽查对象的，只对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第十七条　统计执法人员按照下列程序随机抽取。
　　（一）由统计执法监督局按照相关规定提出执法检查组组长和成员人数报国家统计局领导审定。
（二）依据抽查专业从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中选取符合专业要求且与检查地区和部门无利害关系的执法人员。
（三）对符合要求的执法人员进行排序，然后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检查组成员。
　　第十八条　对涉外统计调查机构的执法检查，既可以从国家统计执法骨干人才库中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随机抽取，也可指定抽中调查对象所在省级统计机构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检查。
　　第十九条　对每一专业以省为抽查对象、以市为抽查对象、以县为抽查对象、以调查对象为抽查对象的，3年内对抽查对象已检查过的专业不再重复抽查。但抽查过且发现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可随时进行“回头看”。
　　对每一涉外统计调查机构4年内不再重复抽查，但抽查过且有违反涉外统计调查管理规定的可随时进行“回头看”。
　　第二十条　“双随机”抽查的现场检查，按照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原则上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进行。
　　对违法案件的立案查处和对违法举报线索的核实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工作需要，对存在数据异常、配合程度不高、有重大统计违法嫌疑的调查对象，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可直接进行执法检查。
第五章　抽查结果的公开和运用
　　第二十二条　国家统计局依照国务院要求和有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通报抽查结果。
　　第二十三条　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统计违法行为，应严格依照有关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立案查处。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结果，应在企业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示。对统计上严重失信的企业，应在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企业及其责任人有关信息。对于企业故意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情节严重的纳入部门联合惩戒之中。
　　对于地方、部门干预统计调查、统计造假作假的，应及时按规定移交任免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依据党纪政纪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并进行通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省级统计机构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办法，报国家统计局备案。
　　第二十五条　国家统计局各业务司开展的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可参照本办法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统计局解释，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